附件1

2026年吉林省水利工程系列
职称评审现场审核材料清单及说明
一、原件材料类（现场审核后当场退回）
1．有效身份证件；

2．社保证明原件、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个人参保证明请提供：社保局官网下载吉林省近一年社保参保证明（进入吉事办，选择社保服务，选择社保参保证明）。网上审核关于社保的其他证明材料须一并携带。参保证明、劳动合同及营业执照的单位名称均须一致；
3．现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职业资格证书（一览表填写了就提供），同级改职人员还需提供改职前的证书原件；
4．参评学历和学位证书，二维码在有效期内的学历验证报告。无法提供学历验证报告的，需提供人事档案中的毕业生登记表原件（2000年之前毕业未在线验证的、及省委党校以上层级毕业的，需提供毕业生登记表或学历备案登记表）；

5.企业单位提供劳动合同或聘书，能证明本人岗位聘任的开始时间及目前仍聘任在专业技术岗位的材料；

6.业绩荣誉成果。包含论文著作、荣誉奖励、项目研究、专利、工作报告、继续教育证明、服务基层证明，以及其它填写在一览表中的所有荣誉、奖项、成果的原件材料；

7.破格申报人员除需提供以上材料外，还需提供专家推荐函：推荐函需两名专家签字、按手印，专家职称证书原件、身份证复印件及联系电话。
    二、报表材料类
1. 吉林省专业技术资格一览表（1份，A3打印，左上角加盖单位公章）；
2. 个人公示表（1份，加盖公章）；
3. 单位申报人员情况汇总表（1份，A3打印，由申报单位打印，汇总表需按照专业、级别进行汇总，即同一专业、同一级别汇总在一起）。

三、相关要求
1.对申报材料不完整、不清晰、不规范，告知存在问题和需补齐材料，逾期未补充完善，视为自动放弃。
2.所有申报人员材料统一由所在单位报送，水利评委会不受理任何个人申报的各类材料。

3.参评人员要按照规定及时完成缴费，缴费后方可参加答辩，不缴费人员视为自动放弃参评资格。
